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检查

	7200-I-00100-141127
	金融统计监督检查
	【规章】《金融统计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2〕第9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1.检查责任：对照金融统计业务管理内容和标准，组织现场检查。
2.处置责任：对发现违反金融统计有关规定的机构进行处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违反规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2.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3.索贿、受贿、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
4.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监督检查的；              5.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6.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7.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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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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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检查
	7200-I-00200-141127
	征信业务监督检查
	【规章】《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２００５〕第３号）第二条
	1.检查责任：对照征信业务管理内容和标准，组织现场检查。
2.处置责任：对发现违反征信业务管理有关规定的机构进行处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违反规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2.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3.索贿、受贿、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
4.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监督检查的；                     5.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6.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7.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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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廉政风险防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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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检查
	7200-I-00300-141127
	银行卡业务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八项        
                  
	1.检查责任：对照银行卡业务管理内容和标准，组织现场检查。
2.处置责任：对发现违反银行卡业务管理有关规定的机构进行处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违反规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2.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3.索贿、受贿、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
4.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监督检查的；                       5.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6.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7.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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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廉政风险防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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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
检查
	7200-I-00400-141127
	票据业务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八项             
【规章】《票据管理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 
	1.检查责任：对照票据业务管理内容和标准，组织现场检查。
2.处置责任：对发现违反票据业务管理有关规定的机构进行处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违反规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2.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3.索贿、受贿、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
4.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监督检查的；          5.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6.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7.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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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廉政风险防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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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检查
	7200-I-00500-141127
	账户管理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八项     
【规章】《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２００３〕第５号）第十条
	1.检查责任：对照人民币账户管理内容和标准，组织现场检查。
2.处置责任：对发现违反人民币账户管理有关规定的机构进行处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违反规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2.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3.索贿、受贿、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
4.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监督检查的；          5.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6.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7.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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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廉政风险防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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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检查
	7200-I-00600-141127
	支付结算业务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八项           【规章】《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第三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支付结算办法〉的通知》（银行〔１９９７〕３９３号） 第二十条第三款
	1.检查责任：对照支付结算业务管理内容和标准，组织现场检查。
2.处置责任：对发现违反支付业务业务管理有关规定的机构进行处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违反规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2.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3.索贿、受贿、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
4.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监督检查的；                       
5.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6.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7.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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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廉政风险防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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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检查
	7200-I-00700-141127
	国库业务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                
【规章】《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２００１〕第１号）第八条
	1.检查责任：对照国库业务管理内容和标准，组织现场检查。
2.处置责任：对发现违反国库业务管理有关规定的机构进行处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违反规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2.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3.索贿、受贿、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
4.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监督检查的；            
5.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6.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7.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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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廉政风险防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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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检查
	7200-I-00800-141127
	人民币管理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                      
	1.检查责任：对照人民币管理内容和标准，组织现场检查。
2.处置责任：对发现违反人民币管理有关规定的机构进行处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违反规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2.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3.索贿、受贿、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
4.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监督检查的；            
5.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6.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7.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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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廉政风险防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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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检查
	7200-I-00900-141127
	存款准备金管理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1.检查责任：对照存款准备金管理内容和标准，组织现场检查。
2.处置责任：对发现的迟交、漏交、未交等与存款准备金管理有关规定的机构进行处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违反规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2.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3.索贿、受贿、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的；
4.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监督检查的；                       5.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6.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7.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检查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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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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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0100-141127
	对转让、出租、出借《支付业务许可证》、超出核准业务范围或将业务外包、未按规定存放或使用客户备付金、未遵守实缴货币资本与客户备付金比例管理规定、无正当理由中断或终止支付业务、拒绝或阻碍相关检查监督、其他危及支付机构稳健运行、损害客户合法权益或危害支付服务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规章】《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第四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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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0200-141127
	对未按规定建立有关制度办法或风险管理措施、办理相关备案手续、公开披露相关事项、报送或保管相关资料、办理相关变更事项、向客户开具发票、保守客户商业秘密的处罚
	【规章】《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第四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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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0300-141127
	对未按规定报送客户备付金的存管或使用情况等信息资料、未按规定对支付机构调整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头寸的行为进行复核、未对支付机构违反规定使用客户备付金的申请或指令予以拒绝的处罚
	【规章】《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第四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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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0400-141127
	对擅自发行银行卡或在申请开办银行卡业务过程中弄虚作假、违反规定的计息和收费标准、违反规定的银行卡账户及交易管理规定的处罚
	【规范性文件】《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第五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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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0500-141127
	对持卡人透支或者帮助持卡人利用信用卡套取现金的处罚
	【行政法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国务院令第260号）第二十条第二款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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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0600-141127
	对信息使用者违规定未按照与个人信息主体约定的用途使用个人信息或者未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
	 【行政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６３１号） 第四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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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0700-141127
	对信息提供者违反规定提供非依法公开的个人不良信息未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
	 【行政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６３１号） 第四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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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0800-141127
	对违法提供或者出售信息、因过失泄露信息、未经同意查询个人信息或者企业的信贷信息、未按照规定处理异议或者对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不予更正、拒绝、阻碍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检查、调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文件、资料的处罚
	 【行政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６３１号） 第四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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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0900-141127
	对征信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上一年度开展征信业务情况的处罚
	 【行政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６３１号） 第三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image: image34.jpg]v

TROTETRES

£
RATHR, —— | BEUTEER
&
BRETHRNE
v

&

REBIT T HiEEEIIT

£

«

R





       

 监督电话：6722553

	[image: image35.jpg]P RARAT S B3 A747 B4k 3 A BUR R B 452

L RRERAAET
TRERFER:

2 RN EREE [
[

PBARRTIRNER
Py

Ty e

1 BEREGATRE A
PEARRIIRANE
e
WERENER ez
]
P AT s | (PEARRAIRNER

2 RERRTAR (Y | mamg e,
. SRTEDRR

1. ERTATRE

TR, B |, A s || (PRARMGIRRER
2 FEATNREE wEE e
1. R
2 W TRAR”
=, RBERTR
3. HABABTIRT Py = -
e mene [ (PBARRGARAERE
g — e s

. GTRED. LHT
LY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1000-141127
	对窃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信息、采集禁止采集的个人信息或者未经同意采集个人信息、违法提供或者出售信息、因过失泄露信息、逾期不删除个人不良信息、未按照规定对异议信息进行核查和处理、拒绝、阻碍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检查、调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文件、资料的处罚
	 【行政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６３１号） 第三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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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1100-141127
	对违反规定未准确、完整、及时报送个人信用信息、向未经信贷征信主管部门批准建立或变相建立的个人信用数据库提供个人信用信息、越权查询个人信用数据库、将查询结果用于规定之外的其他目的、违反异议处理规定、违反安全管理要求的处罚
	 【规章】《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２００５〕第３号）第三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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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image: image39.jpg]P RARAT S B3 A747 B4k 3 A BUR R B 452

L RRERAAET
TRERFER:

2 RN EREE [
[

PBARRTIRNER
Py

Ty e

1 BEREGATRE A
PEARRIIRANE
e
WERENER ez
]
P AT s | (PEARRAIRNER

2 RERRTAR (Y | mamg e,
. SRTEDRR

1. ERTATRE

TR, B |, A s || (PRARMGIRRER
2 FEATNREE wEE e
1. R
2 W TRAR”
=, RBERTR
3. HABABTIRT Py = -
e mene [ (PBARRGARAERE
g — e s

. GTRED. LHT
LY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1200-141127
	对未按规定建立个人信用信息相应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的处罚
	 【规章】《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２００５〕第３号）第三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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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1300-141127
	对国库经收处拒收纳税人缴纳的现金税款或纳税人存款账户余额充足而拒绝划转税款的处罚
	 【规章】《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２００１〕第１号）第四十一条第四项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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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1400-141127
	对国库经收处将经收税款转入“待结算财政款项”以外其他科目或账户的处罚
	 【规章】《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２００１〕第１号）第四十一条第三项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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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1500-141127
	对国库经收处不按规定设置“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核算其经收税款的处罚
	 【规章】《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２００１〕第１号）第四十一条第二项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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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1600-141127
	对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的处罚
	【行政法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国务院令第２６０号）第二十二条             【规章】《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２００１〕第１号）第四十一条第一项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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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1700-141127
	对拒绝提供人民币真伪鉴别服务的处罚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                  【规章】《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1号）第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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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1800-141127
	对发现假币而不收缴、未按规定程序收缴假币、应向人民银行和公安机关报告而不报告、截留或私自处理收缴的假币或使已收缴的假币重新流入市场的处罚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五条                       【规章】《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1号）第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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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1900-141127
	对未按规定兑换残缺、污损人民币、将残缺、污损的人民币对外支付的处罚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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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2000-141127
	对印制、发售代币票券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四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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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2100-141127
	对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四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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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2200-141127
	对提供虚假开户申请资料骗取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开立或撤销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时未按规定在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登记证上予以登记、签章或通知相关开户银行、违规办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转账结算、为储蓄账户办理转账结算、违反规定为存款人支付现金或办理现金存入、超过期限或未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账户开立、变更、撤销等资料的处罚
	【规章】《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第六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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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2300-141127
	对违规为存款人多头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明知或应知是单位资金而允许以自然人名称开立账户存储的处罚
	【规章】《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第六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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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2400-141127
	对违反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的处罚
	【行政法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国务院令第２８５号）第七条、第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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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2500-141127
	对签发空头支票、故意签发与其预留的签章不符支票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三项、一百零三条             【规章】《票据管理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

  【规范性文件】《关于对签发空头支票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114号）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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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2600-141127
	对见票即付或者到期的票据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                               【规章】《票据管理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 ）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image: image68.jpg]v

TROTETRES

£
RATHR, —— | BEUTEER
&
BRETHRNE
v

&

REBIT T HiEEEIIT

£

«

R





监督电话：6722553
 
[image: image69.jpg]P RARAT S B3 A747 B4k 3 A BUR R B 452

L RRERAAET
TRERFER:

2 RN EREE [
[

PBARRTIRNER
Py

Ty e

1 BEREGATRE A
PEARRIIRANE
e
WERENER ez
]
P AT s | (PEARRAIRNER

2 RERRTAR (Y | mamg e,
. SRTEDRR

1. ERTATRE

TR, B |, A s || (PRARMGIRRER
2 FEATNREE wEE e
1. R
2 W TRAR”
=, RBERTR
3. HABABTIRT Py = -
e mene [ (PBARRGARAERE
g — e s

. GTRED. LHT
LY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2700-141127
	对不按规定向人民银行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五条 、第八十条第二款              【规章】《金融统计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2〕第9号）第三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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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电话：67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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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2800-141127
	对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统计报表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七条             【行政法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国务院令第260号）第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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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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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2900-141127
	对未按规定交存存款准备金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七条                           【行政法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国务院令第260号）第十七条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的通知》（银发〔2004〕302号） 第四项第一款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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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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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处罚
	7200-B-03000-141127
	对未按规定从事同业拆借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六条、第七十六条。         【行政法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国务院令第260号）第十七条。        【规章】《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3号）第四十一条至四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和受理移交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廉洁奉公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超越或者滥用监督职权的；应予立案受理而不受理的；
2.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3.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范围的；不按规定时限告知和作出决定；
4.不按时执行的；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的；
5.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使用法定单据的；
6.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7.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8.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至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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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67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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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岚县支行权力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行政许可
	7200-A-00100-141127
	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2004〕第412号）第219项     【规章】《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第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照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条件和标准，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许可证书或批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该履行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不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7.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行政许可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一条、十二条、十三条  ；《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二十四条。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党纪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四、其他法律责任
	　


 

 

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行政许可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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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行政许可廉政风险防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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